
附件四  

 

按摩院並不包括的處所  

 

(a) 特區政府營辦或根據《醫院、護養院及留產院註冊條例》（第

165 章）註冊的醫院或留產院  

(b) 軍方醫院或香港駐軍的留產院  

(c) 由根據《醫生註冊條例》（第 161 章）註冊的醫生經營的醫

務所  

(d) 由根據《輔助醫療業條例》（第 359 章）註冊的物理治療師

經營的物理治療院  

(e) 由《中醫藥條例》（第 549 章）第 2 條所界定的註冊中醫或

表列中醫用作中醫執業的處所  

(f) 根據《脊醫註冊條例》（第 428 章）註冊的脊醫用作進行脊

骨療法的處所  
 

 


